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表填寫後請依說明上傳至報名系統 

國立中山大學《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》招生考試以 

入學大學碩士班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資格報考審查申請表 
 

考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族別  完成報名 
流水號 

 

入學前最高學歷 

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/職 □專科  畢業 (請勾選) 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全銜) 

※最高學歷以取得「畢業證書」為限，如為肄業則請勾選前一教育階段。 

最高學歷如為非教育部承認之神學院，請勾選前一教育階段，並於學力證明同時上

傳前一教育階段學歷與神學院之畢業證書。 

請勾選資格條件 

(如不屬於任何一

項則代表非以此資

格報考，不需填寫

此表！) 

請擇一勾選： 

□ 1.具三年以上部落公共事務推動、文化保存或社群領導經驗，並於相關

領域具實質領導成果獲認可者。 

□ 2.具三年以上原住民族語言、儀式、技藝等文化推廣與傳承經驗，並曾

獲部落或專業團體推薦，或經政府機關頒予認證或獎項者。 

□ 3.曾獲與原住民族相關之國際性、全國性或具高度公信力單位頒發之重

要獎項者。 

□ 4.具三年以上部落社會調查、研究或政策倡議工作經驗，且成果曾獲政

府機關或部落認證或採用，對行政實務或社群運作具實質應用價值

者。 

□ 5.具三年以上推動部落青年教育、文化啟蒙、領導培訓，或提供精神引

導、教育支持等原住民族事務之經驗，並曾規劃與執行促進族群認

同與文化意識提升之方案，有具體成效者。 

※具大學學歷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5條所列任一報考資格

者，請勿以此條報考。 

請於報名補登錄截止前，將以下資料合併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欄位： 

「務必上傳：服務年資證明書(若服役年資可納入計算，請合併上傳)」： 

1. 專職服務年資證明  

「務必上傳：學歷證件(含同等學力證件)」： 

1. 本表 

2.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

3. 勾選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 

  (1)資格條件勾選第1項、第4項、第5項者，請檢附卓越成就事蹟佐證文件 

  (2)資格條件勾選第2項、第3項者，請檢附獲獎證明 

4. 攻讀碩士學位計畫書(含論文研究方向或關心的原民議題) 

以下欄位供審查用(考生請勿填寫)： 

本項考試報名組初核 系所招生委員會複核 

 □ 通過，同意報考。 

 □ 不通過。 

承辦人(核章)： 

 

 □ 通過，同意報考。 

 □ 不通過。 

承辦人(核章)： 

※請檢附會議紀錄 

經初、複核後，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，報考資格通過與否依審議結果為準。 


